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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市教育局文件 

舟教基〔2017〕52号 

 

舟山市教育局关于印发《新城义务教育 

招生办法》的通知 

  

新城各义务教育学校： 

    现将《新城义务教育招生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在相

关法律、法规及政策未变化的前提下，将保持新城义务教育招生政策

总体稳定，每年不再下发招生文件。《新城义务教育招生预报名登记

通告》每年 4 月公布。 

 

 

舟山市教育局 

2017年 12 月 18 日 
                

规范性编码：ZJLC04-2017-0003  

ZJLZJLC04-2017-0003ZJLC04-20

17-0003ZJLC04-2017-0003ZJLC04-2

017-0003 

类别标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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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人大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政协办公室、市法制办、  

       新城管委会、市公安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公安局新 

       城分局、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、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、

临城街道、千岛街道、定海区教育局、普陀区教育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舟山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18 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
 

—3— 

 

新城义务教育招生办法 
为规范新城地区义务教育招生工作，有序安排符合条件的适

龄儿童少年在新城依法接受义务教育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

务教育法》和《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以及舟山市人

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做好新型居住证制度实施工作的意见》（舟政

办发〔2016〕117 号）、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新城管理委员会《关

于印发新城管委会居住证量化管理实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浙

舟新新委〔2017〕112 号）等文件，结合新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

和义务教育资源实际，制订新城义务教育招生办法： 

一、义务教育起始年级新生招生对象。新城地区义务教育对

象为符合新城义务教育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，其中小学一年

级招生对象须在当年 8 月 31 日止满 6 周岁，初中一年级新生的

招生对象为当年小学毕业生。年满 6 周岁因身体状况等原因需延

缓入学的，须持由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，向户籍（户

籍住址）所在学区学校办理相应手续，并报市教育局审批。主要

包括以下三类： 

1.户籍在新城的适龄儿童少年。户籍以户口本为准，户籍迁

入截止时间为入学当年的 6 月 30 日,招生当年 6 月 30 日后至新

学年开学前迁入户籍要求当年秋季在新城就读的，统一纳入市教

育局统筹调剂安排对象。 

2.本市非新城户籍，其本人或其父母（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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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同）拥有新城房产并实际居住。以本人或其父母的房产证（含

拆迁协议）为准,房产性质必须为住宅,属于共有房产的，其父母

及入学对象份额合计必须达到 51%及以上；房产获证截止时间为

入学上年的 12 月 31 日。 

3.符合条件并纳入新城管委会居住证量化管理的外来务工

人员随迁子女。以新城管委会居住证量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室提供的积分名单为准。 

二、学区学校新生入学安排顺序。学区学校新生按以下顺序

先后安排入学： 

第一类：入学对象在招生当年 6月 30日以前取得新城户籍，

并且入学对象本人或其父母（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）在招生上年

12 月 31 日前拥有新城户籍所在地房产且一直持有。 

第二类：入学对象在招生当年 6月 30日以前取得新城户籍，

并且其父辈（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）在新城无房产，其祖辈在招生

上年 12 月 31 日前拥有新城户籍所在地房产且一直持有。 

第三类：入学对象在招生当年 6月 30日以前取得新城户籍，

房产情况属于上述第一类、第二类以外情形。 

第四类：入学对象属本市非新城户籍，其本人或其父母（或

其他法定监护人）在招生上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新城房产且一直

持有。 

保证上述第一类入学对象在学区学校入学。第二类及以后的

入学对象视学区学校学额情况安排，同类对象依次按户籍迁入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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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时间先后、新城房产取得时间先后顺序安排。无法在学区学校

入学的，纳入市教育局统筹调剂安排对象。 

三、统筹调剂对象安排顺序。统筹调剂对象按以下顺序安排

就读学校：一是招生当年 6 月 30 日及以前取得新城户籍，因学

额原因无法在学区学校就读的入学对象；二是招生上年 12 月 31

日前本人或其父母持有新城房产的本市非新城户籍，因学额原因

纳入统筹调剂的入学对象；三是招生当年 6 月 30 日以后至新学

年开学前取得新城户籍的入学对象；四是未按规定进行预报名登

记的其他符合条件的入学对象。按相对就近的原则，在学区生安

排后还有学额的其它学区学校内安排，同类情况的依次按户籍迁

入新城时间先后、新城房产取得时间先后顺序安排。 

四、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安排。2018 年起，符合新

城管委会居住证量化管理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，随迁子女要求就

读新城义务教育起始年级的，必须按《关于印发新城管委会居住

证量化管理实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浙舟新新委〔2017〕112

号）规定，申请参加新城管委会居住证量化管理。市教育局依据

新城管委会居住证量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的外来务

工人员积分情况，按积分高低顺序，先在公办小学、初中学区学

校起始年级视各校学额情况安排部分积分高者入学；再由政府向

明珠学校购买学位，安排积分相对较低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免费

入读。 

五、义务教育非起始年级插班。新城义务教育学校非起始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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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插班，原则上每年只在九月初安排。要求插班的学生必须按要

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市教育局或市教育局指定的地点预报名登

记。要求在新城公办义务教育非起始年级插班的，必须在招生当

年 6 月 30 日前取得新城户籍。在学额许可的情况下，先在本学

区学校安排插班，本学区学校只能安排部分的，按入学对象户口

和房产一致的优先，入学对象在学区取得户籍时间早者优先的原

则安排插班。 

要求插班和初中起始年级转入新城义务教育学校就读的学

生，应取得原就读学校主管教育局同意。 

六、班额控制。根据“浙江省教育现代化县评估操作标准”

和“浙江省标准化学校”的班额限制规定，小学和初中的班额严

格控制在 45 名和 50 名以内；逐步创造条件把小学和初中的起始

年级班额控制在 40 名和 45 名以内，新建学校优先控制班额。 

七、预报名登记。除符合新城管委会居住证量化管理条件的

外来务工人员须按规定申请参加新城管委会居住证量化管理外，

其他所有符合新城入学条件要求在新城义务教育学校就读小学

起始年级、初中起始年级的学生，和要求在新城义务教育学校非

起始年级插班的学生，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到市教育局或市教育局

指定的地点进行预报名登记。预报名登记时间为每年 4 月 20 日

以后的第一个双休日，无法在该时间登记的，市教育局将在每年

5 月上旬和 5 月下旬分别安排一天时间进行补登记。市教育局再

安排每年 7 月 5 日一天时间，接受因特殊原因无法在 4、5 月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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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预报名登记的学生办理登记。未在规定时间预报名登记的学

生，户籍在新城的统一列入统筹调剂安排对象，户籍不在新城的

统一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。 

预报名登记要求带以下材料：户口簿、房产证（属拆迁安置

的，需随带拆迁安置协议）原件及复印件一份。入学对象属境外、

国外户籍的，还需提供市外侨办（或台办）出具的入学证明原件。 

要求插班和初中起始年级转入新城义务教育学校就读的学

生，登记时还需提交《学生基本信息表》（原就读学校打印），并

由原就读学校主管教育局签署“同意该生到新城就学”意见并盖

章。 

具体登记办法见市教育局每年 4 月发布的《新城义务教育招

生预报名登记通告》。 

八、民办学校招生。民办学校按相关规定实行自主招生。民

办学校招生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，执行省、市教育行政部门关

于招生工作的相关规定，规范招生程序和方法，按批准的招生区

域招生，优先保证政府购买学位人员入学；接受财政补助的民办

学校原则上招收在新城居住的从业务工人员子女，“符合新城就

学准入条件”的从业务工人员子女优先。招生时不得进行各种形

式的测试。具体招生办法、招生宣传内容须提前报市教育局备案。 

九、关于学区调整。随着新城建成区的不断扩大，入学人数

持续增加，不断建设新的学校才能满足新城义务教育入学需求。

新校加入必须对相关区域的学区进行调整。新城义务教育各学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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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的招生范围，在市教育局每年 4 月发布的《新城义务教育招

生预报名登记通告》中公布。 

十、其它规定。拆迁安置对象子女、人才子女、军人子女、

回归浙商子女、招商引资项目高层管理人员子女的入学安排，按

相关政策执行。 

户籍与房产均在新城但相分离的入学对象，须在户籍所在地

学区学校登记，一般以户籍实际所在地作为其学区落实依据。 

为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在新城公办学区学校就读的学

生，原则上一个学段内不允许相互转学。 

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我局原先出台的新城义

务教育招生的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以后

遇法律、法规及重大政策变化，本办法将作相应调整。 

 

 

 


